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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环保系统公职律师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意见》（中办发〔2016〕30号）和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实施意见》（苏办发〔2017〕27号）和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实施意见》（锡委办发〔2017〕93号）精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环保法治建设，加强环保系统法律人才的培养和使用，结合环保系统工作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依法治国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积极推进公职律师制度，加强法治政府部门建设，提高依法决策、依法行政的能力水平，为建设“法治环保”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二、管理体制
公职律师办公室是公职律师的执业管理机构，协同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对公职律师进行遴选、聘任、培训、考核、奖惩。公职律师办公室设在市环保局政策法规处，公职律师办公室负责人由市环保局政策法规处处长兼任。
公职律师办公室负责本单位公职律师的日常业务管理，其主要职责：（一）起草本单位公职律师管理制度；（二）协调、指导、督促公职律师工作；（三）统筹使用公职律师研究重要法律问题、处理负责法律事务，根据有关部门申请，指派公职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服务；（四）协助组织实施公职律师培训和工作交流；（五）配合司法局、律师协会等有关单位和部门做好资质管理、业务指导、行业自律等工作；（六）承担其他有关公职律师管理和服务工作。
环保系统组织人事部门主要职责：（一）对申请担任公职律师的人员进行遴选审核鉴定；（二）出具同意其担任公职律师的证明。
三、任职条件和申报程序
本方案所称的公职律师是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资格或者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经司法行政机关核准领取公职律师证，在环保系统从事法律事务，不面向社会提供有偿法律服务的在职工作人员。公职律师任职条件另行制定公职律师管理办法予以明确。
符合任职条件的人员可向公职律师办公室提出公职证书申请，并按照司法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供相关材料，公职律师办公室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拟出公职律师名单，征求单位组织人事部门意见并报单位党组会审议决定后，将相关材料和人员名单报送司法行政部门审核。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单位主要负责人作为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要认真抓好落实本单位公职律师制度的实施，重视发挥公职律师的重要作用。公职律师办公室负责公职律师制度的具体推进落实工作，组织人事部门做好相关协助工作，建立一支环保系统专业化、知识化、规模化的公职律师队伍，为建设“法治环保”提供法制保障。
（二）落实工作保障
单位将公职律师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为公职律师开展工作、业务培训和交流学习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和时间保障，公职律师交纳的律师协会会费由所在单位承担。加强与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的沟通协调工作，加强与环保系统内部和其他党政机关部门之间学习交流，积极为公职律师执业活动提供机会平台。
（三）稳步推进制度和队伍建设
积极推动公职律师力量建设，完善日常管理、业务培训、考评奖惩等工作机制和管理办法。认真贯彻落实公职律师参与重大事项、重大决策，参与起草论证有关法规规章草案和规范性文件送审稿等具体制度。鼓励机关工作人员积极参加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使公职律师队伍逐渐壮大，公职律师制度进一步完善，依法行政能力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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